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６０

证券简称：博盈投资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９

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将登记于北京嘉利恒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本

公司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权强制划拨给中道矿业。 本次权益变动前，北京嘉利恒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

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持有本公司

３３

，

８５０

，

０６３

股股权，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１４．２９％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

后，北京嘉利恒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２２

，

８５０

，

０６３

股股权，占公司总股本的

９．６５％

。 （祥见

本公司

２０１０－０４１

号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将北京嘉利恒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拥有的本

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权强制划拨给自然人苑素贞。 本次权益变动前，北京嘉利恒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持有本公司

２２

，

８５０

，

０６３

股股权，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９．６５％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北京嘉利恒德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还持有本公司

１２

，

８５０

，

０６３

股股权，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５．４３％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荆州市恒丰制动系统有限公司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分别向自然人苑素贞、中道矿

业有限公司购买其分别持有的本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权、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权。上述交易完成后荆州市恒

丰制动系统有限公司合计持有本公司

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权，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７．１７７％

，并成为本公司

的第一大股东，北京嘉利恒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

特此公告！

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

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住所：湖北省公安县斗湖堤镇荆江大道

１７８

号

股票简称：博盈投资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６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荆州市恒丰制动系统有限公司

法定住所：湖北省公安县斗湖堤镇孱陵大道创业路

联系人：罗小峰

联系电话：

０７１６－５１５１２１２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１１／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

称《准则

１５

号》）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制本报告书。

（二）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及《准则

１５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湖北博

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

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

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所聘请的具有从事证

券业务资格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

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本次股权变动没有违背公司及转让双方在此之前作出的承诺。

释义

博盈投资、上市公司 指 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信息披露义

务人、恒丰制动

指 荆州市恒丰制动系统有限公司

荆州车桥 指 荆州车桥有限公司

湖北车桥 指 湖北车桥有限公司

中道矿业 指 中道矿业有限公司

铜套公司 指 公安县铜套有限公司

《股份转让协议》 指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荆州市恒丰制动系统有限公司与自然人苑

素贞、中道矿业有限公司分别签署的《关于转让湖北博盈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之股份转让协议》

本次权益变动 指

荆州市恒丰制动系统有限公司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分别向自然

人苑素贞、中道矿业有限公司购买其分别持有的湖北博盈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并成为湖北

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本报告、本报告书 指 《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荆州市恒丰制动系统有限公司

２

、法定代表人：罗小峰

３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４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２１０２２００００１２９３９

５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６

、住所：湖北省公安县斗湖堤镇孱陵大道创业路

７

、经营范围：制动系统研发、制造、销售；其他汽车配件制造、铸造、加工、销售。

８

、经营期限：长期

９

、组织结构代码：

７８８１６１６６－９

１０

、税务登记证号：

４２１０２２１２００５１５６４

１１

、股东姓名：罗小峰持股

５１％

，卢娅妮持股

４９％

１２

、邮政编码：

４３４３００

１３

、联系电话：

０７１６－５１５１２１２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

（一）股权结构

恒丰制动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２７

日，设立时注册资本为

５００

万元，股东徐增法、牟选民和院坚军均已现

金出资，持股比例分别为

４０％

、

４０％

和

２０％

；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院坚军将其持有的恒丰制动

２０％

股权转让

给徐增法；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１２

日，徐增法、牟选民分别将其持有的恒丰制动

６０％

、

４０％

股权转让给张远珍；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

日，张远珍对恒丰制动增资，其中以货币增资

３００

万元，以实物增资

５７０

万元，以无形资产（土地使

用权）增资

１３０

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恒丰制动的注册资本增至

１

，

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股东张远珍以货

币资金

１００

万元对恒丰制动增资，本次增资后，恒丰制动注册资本增至

１

，

６００

万元。 此次增资经湖北大信瑞

达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鄂瑞会验字（

２０１１

）

７０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定，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办理了工商

变更手续。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年

１４

日，张远珍将其持有的恒丰制动

１００％

股权转让给罗小峰（张远珍和罗小峰为夫

妻关系）。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罗小峰以货币资金

３

，

５００

万元对恒丰制动增资，本次增资后，恒丰制动注册资

本增至

５

，

１００

万元。 此次增资经湖北大信瑞达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鄂瑞会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７２

号验资报告

验证确定。卢娅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对恒丰制动增资

４

，

９００

万元，增资后恒丰制动注册资本增至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本次增资已经湖北大信瑞达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鄂瑞会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７３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定。

目前恒丰制动的股东为罗小峰和卢娅妮，其相关产权关系如下图所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罗小峰和卢娅妮签订了《一致行动人协议》，约定双方就有关上市公司经营发展的

重大事项行使表决权之前，一致行动人内部先对相关议案或表决事项进行协调，直至达成一致意见。罗小峰

和卢娅妮合计持有恒丰制动

１００％

股权，因此恒丰制动的实际控制人为罗小峰先生和卢娅妮女士。

罗小峰，男，

１９７１

年

１０

月出生，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

４２１０２２１９７１１００６＊＊＊＊

，未取得其他国家或

地区永久居留权，住所：湖北省公安县斗湖堤镇新建街

３９

号。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至今，罗小峰先生创办民营企业，

２００５

年被评为“公安县十大优秀青年”，

２００６

年被评为

“工业兴县”先进个人，

２００７

年被评为“公安县劳动模范”。

２００７

年任公安县政协常委，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当选为

荆州市人大代表，现任荆州市恒丰制动系统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卢娅妮，女，

１９７６

年

８

月出生，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

４２１０２２１９７６０８０８＊＊＊＊

，未取得其他国家或地

区永久居留权，住所：湖北省公安县斗湖堤镇横堤街

３

号。

卢娅妮女士毕业于武汉大学，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至今，任荆州车桥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至今，任湖北

车桥有限公司总经理。

三、罗小峰和卢娅妮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情况

（一）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罗小峰先生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的情况如

下：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主营业务

荆州市恒丰制

动系统有限公

司

２００６－４ １０

，

０００ ５１％

制动系统研发、制造、销

售；其他汽车配件制造、

铸造、加工、销售。

制动系统研发、制造、销

售。

湖北三众车桥

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２－８ ５００ ２１％

（参股）

汽车、 摩托车零配件及

汽车配件总成制造、销

售；机电产品、机械设备

销售； 汽车前后桥总成

的进出口业务。

汽车、 摩托车零配件及

汽车配件总成制造、销

售。

湖北常道置业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９ １

，

０００

罗小峰通过

恒丰制动持

股

１００％

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

材料购销。

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

材料购销。

湖北公安农村

合作银行

２０１０－６ ９

，

９００

罗小峰通过

恒丰制动持

股

１０％

吸收公众存款； 发放短

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

理国内结算； 办理票据

承兑和贴现；代理发行、

代理兑付、 承销政府债

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

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从

事银行卡 （借记卡）业

务； 代理收付款项及代

理保险业务； 提供保管

箱服务； 经中国人民银

行批准的其它业务。

吸收公众存款； 发放短

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

理国内结算； 办理票据

承兑和贴现；代理发行、

代理兑付、 承销政府债

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

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从

事银行卡 （借记卡）业

务； 代理收付款项及代

理保险业务； 提供保管

箱服务； 经中国人民银

行批准的其它业务。

（二）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卢娅妮女士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的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主营业务

公安县凤凰

春农业科技

开发有限公

司

２００８－１０ １

，

１６０ ９４．８８％

茶树种植茶叶生产、加

工、销售。

茶树种植茶叶生产、加

工、销售。

公安县铜套

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４ ２

，

１６６ ９２．３４％

汽车衬套、轴瓦、汽车

电器、软轴软管、汽车

离合器的生产与销售；

铜粉加工、销售；除国

家限制经营的及三线

物资外的废旧金属收

购；经营本企业自产产

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

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

部件、原辅材料的进出

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技术除外。

汽车衬套、轴瓦、汽车

电器、软轴软管、汽车

离合器的生产与销售。

荆州车桥有

限公司

２００１－１ １

，

６００

卢娅妮直接持

股

１２．６７％

，通

过铜套公司持

股

５２％

汽车前后桥总成及相

关零部件制造、销售。

汽车前后桥总成及相

关零部件制造、销售。

湖北富森装

潢材料有限

公司

１９９９－９ ３００

卢娅妮直接持

股

０．８３％

，通过

铜套公司持股

５４．１７％

塑料加工、销售；建筑

材料、装潢材料、化工

产品批发、零售。

塑料加工、销售；建筑

材料、装潢材料、化工

产品批发、零售。

公安县楚南

星汽车配件

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４ １００

卢娅妮通过铜

套 公 司 持 股

５１％

汽车零部件的设计、开

发；汽车衬套、轴瓦、汽

车电器、 软轴软管、汽

车离合器的生产与销

售等。

汽车零部件的设计、开

发；汽车衬套、轴瓦、汽

车电器、 软轴软管、汽

车离合器的生产与销

售等。

湖北车桥有

限公司

２００４－２ ８

，

７６３

卢娅妮通过荆

州车桥持股

３６．７２％

汽车零部件的设计、开

发、制造、销售和售后

服务等。

汽车零部件的设计、开

发、制造、销售和售后

服务等。

注：湖北车桥有限公司股东为博盈投资和荆州车桥，其持股比例分别为

６３．２８％

和

３６．７２％

。

（三）荆州车桥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

注册资本：

１

，

６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卢娅妮

注册地址：公安县南平镇东正街

４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

４２１０２２０００００２９２９

经营范围：汽车前后桥总成及相关零部件制造、销售。

公司前身为湖北省荆州轻型车桥厂，企业性质为全民所有制。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公司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

业，并更名为荆州轻型车桥厂，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其中公安县铜套厂出资

４５０

万元，卢娅妮出资

５０

万元；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公司更名为荆州车桥有限公司，同时，铜套公司、卢娅妮、徐承胜、吴昌权、杨操军、王少文和祝

真祥对荆州车桥进行增资， 增资后上述股东持有荆州车桥股权比例分别为

５２％

、

１２．６７％

、

１５．３３％

、

５％

、

５％

、

５％

和

５％

，荆州车桥注册资本增至

１

，

５００

万元，本次增资已经湖北楚鹰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出具的《验资报

告》（鄂楚鹰财审（

２００５

）

００１

）号）验证；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荆州车桥股东按各自出资比例合计以现 金出资

１００

万

元对荆州车桥进行增资，本次增资后，荆州车桥注册资本从

１

，

５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１

，

６００

万元。 上述增资已经湖

北大信瑞达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验资报告》（鄂瑞会师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６９

号）验证。

荆州车桥目前股东构成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公安县铜套有限公司

８３２ ５２％

卢娅妮

２０２．７ １２．６７％

徐承胜

２４５．３ １５．３３％

王少文

８０ ５％

吴昌权

８０ ５％

杨操军

８０ ５％

祝真祥

８０ ５％

为避免本次交易后可能存在的同业竞争，卢娅妮及荆州车桥其他全部股东均已出具《关于向博盈投资

出让荆州车桥股权的承诺函》，承诺将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一个月内，将其持有的荆州车桥有限公司股权按不

高于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价格全部转让给博盈投资。

荆州车桥近三年基本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２２６

，

７２１

，

６２２．０３ １５５

，

１５２

，

５２８．９０ ８８

，

３８２

，

９７６．４２

总负债

１９５

，

１８６

，

１６９．７１ １２４

，

６１０

，

２６６．３０ ５２

，

９２３

，

０４１．７８

所有者权益

３１

，

５３５

，

４５２．３２ ３０

，

５４２

，

２６２．６０ ３５

，

４５９

，

９３４．６４

资产负债率（

％

）

８６．０９％ ８０．３１％ ５９．８８％

利润表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营业总收入

２０７

，

２４０

，

３１１．７２ ２３９

，

９０７

，

５６５．４９ １７５

，

４９５

，

６２５．８３

营业总支出

１９７

，

６０９

，

４９５．２６ ２３３

，

８２５

，

４０２．７６ １６９

，

６９４

，

２１７．０４

营业利润

９

，

６３０

，

８１６．４６ ６

，

０８２

，

１６２．７３ ５

，

８０１

，

４０８．７９

利润总额

１０

，

５８４

，

５６０．８３ ６

，

１７５

，

０１２．０２ ５

，

８０１

，

４０８．７９

净利润

６

，

４９３

，

１８９．７２ ５

，

８２１

，

２１２．０２ ５

，

８０１

，

４０８．７９

注：荆州车桥近一年财务报表已经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

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三年及一期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９９

，

３７８

，

７９９．０８ １５９

，

４４９

，

９０２．６３ １００

，

１２０

，

８２５．３８ ２０

，

９８７

，

９７９．３２

总负债

１７２

，

０５３

，

３２５．７５ １４４

，

１６８

，

５１０．３２ ８９

，

６８７

，

００８．９２ １７

，

３６２

，

５８８．７７

所有者权益

２７

，

３２５

，

４７３．３３ １５

，

２８１

，

３９２．３１ １０

，

４３３

，

８１６．４６ ３

，

６２５

，

３９０．５５

资产负债率（

％

）

８６．２９ ９０．４２ ８９．５８ ８２．７３

利润表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营业总收入

７８

，

８４３

，

６０３．７１ １１１

，

９５７

，

２８９．５８ ８０

，

１０９

，

５６９．６９ ２３

，

７０７

，

３４９．２１

营业总支出

７４

，

３５２

，

５５９．９７ １０４

，

８５３

，

６８１．１２ ７５

，

０２９

，

９７０．４７ ２４

，

６９４

，

６７８．９９

营业利润

５

，

９０５

，

０３９．０４ ７

，

０４５

，

１９７．４５ ５

，

０７９

，

５９９．２２ －９８７

，

３２９．７８

利润总额

５

，

８８１

，

２７５．８４ ６

，

９９５

，

６８２．４５ ５

，

０７９

，

５９９．２２ －９７４

，

９９１．０３

归属母公司利润

４

，

０４４

，

０８１．０２ ４

，

８４７

，

５７５．８５ ３

，

８０８

，

４２５．９１ －９７４

，

９９１．０３

净资产收益率

－ ３１．７２％ ３６．５０％ －２６．８９％

注

１

：恒丰制动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报表已经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注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罗小峰以货币资金

３

，

５００

万元对恒丰制动增资，本次增资后，恒丰制动注册

资本增至

５

，

１００

万元。 此次增资经湖北大信瑞达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鄂瑞会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７２

号验资报

告验证确定。 卢娅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对恒丰制动增资

４

，

９００

万元，增资后恒丰制动注册资本增至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本次增资已经湖北大信瑞达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鄂瑞会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７３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

定。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违法违规情况

恒丰制动最近五年内没有受到任何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且未有涉及与

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符合《收购办法》有关规定的说明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恒丰制动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如下禁止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

（一）收购人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二）收购人最近

３

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三）收购人最近

３

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四）收购人为自然人的，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情形；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形。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介绍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现任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

国家或地区

居留权

罗小峰 男

４２１０２２１９７１１００６＊＊＊＊

执行董事 中国 湖北省公安县 否

罗小蓉 女

４２２４２３１９７３０７０９＊＊＊＊

监事 中国 湖北省公安县 否

罗成 男

４２２４２３１９７６０１０９＊＊＊＊

总经理 中国 湖北省公安县 否

以上人员在最近五年之内没有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

者仲裁的情况。

八、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

截止本报告签署之日，恒丰制动未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

第二节 权益变动决定及持股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履行的相关程序

本次权益变动已经恒丰制动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召开的股东会决议通过， 已履行的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的要求。

二、持股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恒丰制动将成为博盈投资的第一大股东。恒丰制动本次收购博盈投资股权，是希

望借助其上市公司平台及主营业务，整合信息披露义务人原有相关业务，一同做大做强。

恒丰制动和博盈投资同属湖北省荆州市的车桥制造企业，在车桥制造领域有过深入的合作，目前卢娅

妮控股的荆州车桥持有博盈投资的子公司湖北车桥

３６．７２％

的股份。 由于卢娅妮女士实际控制的荆州车桥

主营业务与博盈投资相同，同为汽车配件制造及销售，为避免本次交易后可能存在的同业竞争，卢娅妮及荆

州车桥其他全部股东均已出具《关于向博盈投资出让荆州车桥股权的承诺函》承诺将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一

个月内，将其持有的荆州车桥有限公司股权按不高于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确定

的评估价格全部转让给博盈投资。 因此本次收购使得博盈投资车桥等相关汽车零部件的生产规模大幅增

加，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同时，本次交易可使博盈投资引进荆州车桥先进的技术、资源和管理经验，为上市

公司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更大的支持。

三、未来

１２

个月内是否拟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

恒丰制动已出具了《承诺函》，承诺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１２

个月内依法不转让已拥有的上市公司权益

的股份。鉴于恒丰制动持有上市公司股权比例较低，因此公司不排除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

份的可能性。

第三节 持股变动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博盈投资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恒丰制动未持有或控制博盈投资股份。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恒丰制动与自然人苑素贞、中道矿业有限公司分别签署了《关于转让湖北博盈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之股份转让协议》。 根据上述《股份转让协议》，恒丰制动以现金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向自然人

苑素贞购买其所持有的博盈投资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占博盈投资总股本的

４．２２２％

；以现金

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向中道矿业有限公司购买其所持有的博盈投资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占博盈投资总股本的

２．９５５％

。

上述交易完成后，恒丰制动持有博盈投资股份合计占博盈投资总股本的

７．１７７％

，并成为博盈投资的第

一大股东。

三、《股份转让协议》的基本情况

（一）协议当事人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两份《股份转让协议》当事人分别为恒丰制动和自然人苑素贞、恒丰制动和中道矿

业。

（二）转让股份的数量、比例、股份性质及性质变动情况

恒丰制动向自然人苑素贞购买其所持有的博盈投资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流通股， 占博盈投资总股本的

４．２２２％

； 向中道矿业有限公司购买其所持有的博盈投资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流通股， 占博盈投资总股本的

２．９５５％

。

（三）转让价款

本次恒丰制动向自然人苑素贞购买其所持有的博盈投资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 股份转让的价格为

８．００

元

／

股，转让总价款为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向中道矿业有限公司购买其所持有的博盈投资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股

份转让的价格为

８．００

元

／

股，转让总价款为

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四）付款安排

根据恒丰制动与自然人苑素贞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自该协议签订之日起

７

个工作日内恒丰制动以

现金方式向苑素贞支付总价款的一半即人民币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到苑素贞开立的双方共管账户或证券登记结

算机构，双方委托中介机构办理股份过户的审批手续。在办理股份过户手续的同时，恒丰制动以现金或银行

承兑汇票形式（承兑到期日不超过

４

个月）一次性支付剩余价款；恒丰制动并于股份过户当日解除共管账户

的监管或指令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向苑素贞划转转让价款。

根据恒丰制动与中道矿业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自该协议签订之日起

７

个工作日内恒丰制动以现金

方式向中道矿业支付总价款的一半即人民币

２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到中道矿业开立的双方共管账户或证券登记结

算机构，双方委托中介机构办理股份过户的审批手续。在办理股份过户手续的同时，恒丰制动以现金或银行

承兑汇票形式（承兑到期日不超过

４

个月）一次性支付剩余价款；恒丰制动并于股份过户当日解除共管账户

的监管或指令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向中道矿业划转转让价款。

（五）协议签订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六）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协议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上市公司股份存在权利限制的情况

恒丰制动通过本次权益变动，在博盈投资中持有的股份不存在权利限制。 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博盈投

资股份不存在质押、查封或冻结等权利限制情形。

第四节 资金来源

一、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资金总额

恒丰制动本次受让博盈投资股份所涉及的资金总额为

１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二、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资金来源

恒丰制动用于本次购买股份的资金全部来源于其自筹资金，不存在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资金来源不合法

的情形，不存在利用本次权益变动所得的股份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形，不存在直接或间接

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情况。

三、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资金支付方式

恒丰制动用于本次股份购买具体支付方式请参见“第三节 持股变动情况之（四）付款安排”。

第五节 后续计划

一、主营业务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恒丰制动尚无改变博盈投资主营业务或者对博盈投资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

的计划。如未来恒丰制动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变动，恒丰制动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

法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资产重组计划

恒丰制动第二大股东卢娅妮女士的控股公司荆州车桥的主营业务为汽车前后桥总成及相关零部件制

造、销售，为了避免本次交易后与上市公司产生潜在的同业竞争，卢娅妮及荆州车桥其他全部股东均已出具

《关于向博盈投资出让荆州车桥股权的承诺函》承诺将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一个月内，将其持有的荆州车桥有

限公司股权按不高于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价格全部转让给博盈投

资。 除此之外，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恒丰制动尚无其他对博盈投资进行资产重组的计划。 若未来恒丰制

动和上市公司根据发展需要，制定和实施相应重组计划时，恒丰制动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

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三、对上市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根据公司章程行使股东权利，向上市公司提名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候选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其他股东之间就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不存在任何合同或者默契。

四、对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恒丰制动没有在本次权益变更完成后对可能阻碍取得博盈投资控制权的公司

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五、员工聘用变动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恒丰制动没有对博盈投资现有员工聘用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六、分红政策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恒丰制动没有针对博盈投资的分红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计划和安排。

七、其他业务和组织结构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恒丰制动没有对博盈投资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其他计划。

八、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已经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恒丰制动已出具了《承诺函》，承诺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１２

个月内依法不转让已拥有的上市公司权益

的股份。鉴于恒丰制动持有上市公司股权比例较低，因此公司不排除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

份的可能性。若今后进一步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恒丰制动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批

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第六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恒丰制动将依法行使其作为博盈投资股东的权利，人员独立、资产完整和财务独

立不因本次权益变动而发生变化；博盈投资仍将具有独立经营能力，拥有独立法人地位，并在人员、资产、财

务、机构、业务等方面继续保持独立性。为了保护博盈投资的合法利益，维护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恒

丰制动已经出具了《关于保持博盈投资独立性的承诺函》，承诺在恒丰制动作为博盈投资第一大股东期间，

将保证与博盈投资做到人员独立、资产独立完整、业务独立、财务独立及机构独立。

二、与上市公司的同业竞争

恒丰制动及罗小峰先生所控制的企业目前不存在从事与博盈投资相同或相似业务的情形，与上市公司

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为避免将来产生同业竞争，恒丰制动及其实际控制人已经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

的承诺函》，承诺在恒丰制动作为博盈投资第一大股东期间，不利用第一大股东的地位损害博盈投资及公司

其他股东的利益；所控制的企业不在中国境内外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博盈投资主营业务相竞争的

业务活动。

恒丰制动第二大股东卢娅妮女士控制荆州车桥有限公司营业范围为“汽车前后桥总成及相关零部件制

造、销售”，为避免本次交易后可能存在的同业竞争，卢娅妮及荆州车桥其他全部股东均已出具《关于向博盈

投资出让荆州车桥股权的承诺函》，承诺将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一个月内，将其持有的荆州车桥有限公司股权

按不高于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价格全部转让给博盈投资。

三、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

在本次交易前，恒丰制动与博盈投资之间存在日常性关联交易，

２０１０

年度和

２００９

年度博盈投资对恒丰

制动的采购金额分别为

５１

，

９３４

，

１７０．５４

元和

４５

，

３６１

，

６７８．６０

元， 分别占博盈投资当年采购额的

１３．９６％

和

１２．２４％

。为了保护博盈投资的合法利益，维护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恒丰制动及其实际控制人已经出

具了《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承诺在恒丰制动作为博盈投资第一大股东期间，所控制的企业将尽量

减少并规范与博盈投资的关联交易，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博盈投资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２０１０

年博盈投资向恒丰制动的关联方荆州车桥采购金额为

３４６

，

７８２．２８

元， 占

２０１０

年全年采购额的

１．１７％

，卢娅妮及荆州车桥其他全部股东均已出具《关于向博盈投资出让荆州车桥股权的承诺函》承诺将在

本次交易完成后一个月内，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荆州车桥有限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博盈投资，上述关联

交易将随之消除。

上述关联交易均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同时博盈投资对于上述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无损害公司利益和全体股东权益的行为发生。

四、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恒丰制动持有博盈投资的

７．１７７％

的股权，成为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同时，嘉利

恒德持有上市公司

５．４３％

的股权，北京环球京彩国际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持有上市公司

２．２９９％

的股权。

根据北京环球京彩国际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出具的《声明》，北京环球京彩国际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

司与北京嘉利恒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两个独立法人，双方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任何的亲属关系或

控制关系，双方在资产、人员、业务、组织机构、财务方面具有独立性，双方虽同为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的股东，但双方之间不存在关于一致行动的协议和默契。

同时，北京市邦盛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补充法

律意见书（一）》，并对本次权益变动后博盈投资第一大股东的认定发表了结论意见：

１

、上市公司股东嘉利恒德、北京环球京彩国际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两公司相互独立，其控股股东、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互相任职、参股、控股关系；两公司在资产、人员、业务、组织机构、财务方

面具有独立性，未发现两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２

、嘉利恒德与北京环球京彩国际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通过协议、默契或其他安排，共同

行使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的一致行动。

３

、恒丰制动在本次收购完成后，将成为博盈投资的第一大股东。

因此，恒丰制动无论在持股比例方面还是对上市公司的投票表决权方面均为上市公司的实际第一大股

东。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间的重大交易

一、恒丰制动与博盈投资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易

１

、湖北车桥增资扩股及股权转让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７

日，博盈投资、恒丰制动和荆州车桥协商一致，三方签订了《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与荆州车桥有限公司、荆州市恒丰制动系统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协议书》及相关的《补充协议

书》。

根据上述协议，三方同意：（

１

）博盈投资引进荆州车桥、恒丰制动对博盈投资全资子公司湖北车桥有限

公司进行增资，具体增资金额为：增资

２

，

５００

万股，其中荆州车桥认购

１

，

５３５

万股；恒丰制动认购

９６５

万股。

（

２

）博盈投资作为湖北车桥的唯一股东，向荆州车桥转让部分股份，转让数额为

７１８

万股。

以上两项事项完成后，湖北车桥的注册资本由原先的

６

，

２６３

万股增至

８

，

７６３

万股，其中博盈投资对湖

北车桥持股

５

，

５４５

万股，持股比例由增资前的

１００％

降至

６３．２８％

；荆州车桥作为新增股东对湖北车桥持股

２

，

２５３

万股，持股比例为

２５．７１％

；恒丰制动作为新增股东对湖北车桥持股

９６５

万股，持股比例为

１１．０１％

。

为保证上述增资扩股及博盈投资转让部分股权的事项能够顺利进行，博盈投资与恒丰制动、荆州车桥

以签订补充协议的形式进行了约定。根据该补充协议，博盈投资同意恒丰制动和荆州车桥平价（按评估每股

净资产）入股湖北车桥，恒丰制动和荆州车桥同时承诺：（

１

）为缓解博盈投资的债务危机，恒丰制动、荆州车

桥同意代位清偿博盈投资的部分到期债权及承接部分或有负债，在代位清偿取得该债权于本协议签署生效

后之

１８

个月内不向博盈投资提出清偿要求；（

２

）参股湖北车桥后将向湖北车桥输入资源、管理与技术，该管

理与技术将切实改变湖北车桥多年增产不增收的低效经营、薄利或亏损的经营现状，通过三方股东的共同

努力，逐步恢复湖北车桥品牌应有的市场效应。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恒丰制动收购取得公安县茂发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对博盈投资的债权

１５

，

６４１

，

１１１．６９

元（本息合计）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安县支行对博盈投资的债权

２３

，

４８３

，

３７４．４４

元。 恒丰制动

将其中对博盈投资享有的

１

，

９８７．９０

万元债权转让给湖北车桥有限公司，用于认购湖北车桥有限公司本次增

资股份

９６５

万股，上述股权变更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荆州车桥收购取得公安县茂发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对博盈投资享有的债权

９１

，

２９０

，

４６７．２３

元（本息合计），荆州车桥将其中对博盈投资享有的

３

，

１６２．１０

万元转让给湖北车桥有限公司，用

于认购湖北车桥有限公司本次增资股份

１

，

５３５

万股； 另向博盈投资交割削减对其的债权

１

，

４７９．０８

万元，用

于支付受让博盈投资转让的湖北车桥有限公司

７１８

万股股权应付款， 上述股权变更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恒丰制动将持有的湖北车桥

１１．０１％

股权转让给荆州车桥，上述股权变更完成后，博盈投

资和荆州车桥分别持有湖北车桥

６３．２８％

和

３６．７２％

的股份， 本次股权变更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完成工商

变更登记。

２

、经常性关联交易

在本次权益变动之前，恒丰制动与博盈投资之间存在日常性关联交易，

２０１０

年度和

２００９

年度博盈投资

对恒丰制动的采购金额分别为

５１

，

９３４

，

１７０．５４

元和

４５

，

３６１

，

６７８．６０

元， 分别占博盈投资当年采购额的

１３．９６％

和

１２．２４％

。

除上述交易外，恒丰制动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二十四个月内，没有与下列当事人发生以下交易：

（

１

）与博盈投资、博盈投资的关联方进行资产交易的合计金额高于

３０００

万元或者高于被收购公司最近

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５％

以上的交易。

（

２

）与博盈投资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的合计金额超过

５

万元以上的交易。

（

３

）对拟更换的博盈投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存在其他任何类似安排。

二、对博盈投资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截至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 恒丰制动尚无对博盈投资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

默契或者安排。

第八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内，恒丰制动没有买卖博盈投资股票的行为，没有泄漏有关信息或者

建议他人买卖博盈投资股票、没有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交易的行为。

二、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内，恒丰制动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买卖博盈投资股票、没

有泄漏有关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博盈投资股票、没有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交易的行为。

第九节 其他重大事项

本报告书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作了如实披露，无其他为避免对报告内容产生误解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荆州市恒丰制动系统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罗小峰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财务顾问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权益变动报告书的内容已进行核

查和验证，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杜航

财务顾问主办人：喻鑫

财务顾问主办人：贾文奇

年 月 日

第十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

、恒丰制动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２

、恒丰制动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

３

、恒丰制动关于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的说明；

４

、恒丰制动关于本次交易的股东会决议；

５

、苑素贞与恒丰制动签署的《股份转让合同》；

６

、中道矿业与恒丰制动签署的《股份转让合同》；

７

、恒丰制动与上市公司之间重大交易情况的说明；

８

、博盈投资与荆州车桥、恒丰制动之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协议书；

９

、博盈投资与荆州车桥、恒丰制动之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补充协议书；

１０

、恒丰制动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两年未发生变化的证明；

１１

、恒丰制动及其董监高持有或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说明；

１２

、专业机构及相关人员持有或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说明；

１３

、荆州车桥全体股东关于向博盈投资转让荆州车桥股权的承诺函；

１４

、恒丰制动关于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等的声明；

１５

、恒丰制动关于保持博盈投资独立性的承诺函；

１６

、恒丰制动及其股东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１７

、恒丰制动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１８

、恒丰制动关于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股票的承诺；

１９

、恒丰制动关于收购资金来源的承诺；

２０

、恒丰制动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及符合《收购办法》第五十条规定的说明；

２１

、恒丰制动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财务报表及近一年一期审计报告；

２２

、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２３

、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权益变动的法律意见书。

二、备查地点本报告书和备查文件置于博盈投资董事会办公室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供投资者查阅。

联系人：李民俊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４５３４４７２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３９

号第一上海中心

Ｃ

座

４１２

室

备查网址：中国证监会指定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附表

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湖北省公安县

股票简称 博盈投资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６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荆州市恒丰制动系统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湖北省公安县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上市公司无实际控制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对

境内、 境外其他上市公

司持股

５％

以上

是

□

否

√

回答”是”，请注明公司家

数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拥

有境内、 外两个以上上

市公司的控制权

是

□

否

√

回答“是”，请注明公司家数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数量： 无 持股比例： 无

本次收购股份的数量及

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变动比例：

７．１７７％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

在持续关联交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

在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

竞争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

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６

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收购办法》第

六条规定的情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收购办法》

第五十条要求的文件

是

√

否

□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

源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

否

□

本次收购是否需取得批

准及批准进展情况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声

明放弃行使相关股份的

表决权

是

□

否

√

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住所：湖北省公安县斗湖堤镇荆江大道

１７８

号

股票简称：博盈投资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６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北京嘉利恒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住所：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芳草园

１２０５

、

１２０６

通讯地址：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芳草园

１２０５

、

１２０６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国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

义务人在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

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

权益的股份。

三、本次股东持股变动无需获得政府部门的批准。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

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重大提示

本信息披露义务人提请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使用者，注意以下重要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北京嘉利恒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还持有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

，

８５０

，

０６３

股，占总股本的

５．４３％

，仍然为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荆州市恒丰制动系统有限公司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分别向自然人苑素贞、中道矿业

有限公司购买其分别持有的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 上述交易完成

后荆州市恒丰制动系统有限公司合计持有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总股本的

７．１７７％

，并成为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具体交易情况详见《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释义

博盈投资、上市公司 指 湖北博盈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嘉利恒德、嘉

利恒德公司

指 北京嘉利恒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道矿业、中道公司 指 中道矿业有限公司

恒丰制动 指 荆州市恒丰制动系统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将登记于北京嘉利

恒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权强制划拨给中道矿业有限公司，约占博盈

投资总股本的

４．６５％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湖南省长沙市天心

区人民法院将登记于北京嘉利恒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

的博盈投资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权强制划拨给自然人苑素贞，约

占博盈投资总股本的

４．２２％

。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本报告、本报告书 指 《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北京嘉利恒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熠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５１２３８９６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芳草园

１２０５

、

１２０６

经营范围：房地产项目开发；销售自行开发后的商品房；自有房屋的出租；机动车收费停车场服务。

经营时间：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０

日

组织结构代码：

６３３６９０１４

税务登记证号：

１１０１１２６３３６９０１４４

股东姓名：北京世纪唯博科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持有

８０％

股权；自然人周熠持有

２０％

股权。

邮政编码：

１０１１１３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现任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

地

是否取得其

他国家或地

区

居留权

周熠 男

３２１００２１９７３０３２８＊＊＊＊

董事长、执行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李焱 女

１１０１０２１９７１１０２９＊＊＊＊

监事 中国 北京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

截止本报告签署之日，嘉利恒德未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达到或超过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

在外的股份。

第二节 权益变动决定及持股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将登记于嘉利恒德房名下的博盈投资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

权强制划拨给中道矿业，约占博盈投资总股本的

４．６５％

。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将登记于嘉利恒德名下的博盈投资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权强制划拨给自然人苑素贞，约占博盈投资总股本的

４．２２％

。

二、未来

１２

个月内是否拟增加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仍持有博盈投资

５．４３％

股份，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未来十二个月

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未有减持股份的计划，由于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的本公司全部股份处于冻结和轮

候冻结状态，未来存在股份被强制执行的可能，特提示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第三节 权益变动情况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北京嘉利恒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情况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北京是海淀区人民法院将登记于嘉利恒德名下的博盈投资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权

强制划拨给中道矿业。本次权益变动前，嘉利恒德为博盈投资的第一大股东，持有博盈投资

３３

，

８５０

，

０６３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１４．２９％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嘉利恒德持有博盈投资

２２

，

８５０

，

０６３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９．６５％

，仍为博盈投资的第一大股东。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将嘉利恒德拥有的博盈投资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权

强制划拨给自然人苑素贞。 本次权益变动前，嘉利恒德为博盈投资的第一大股东，持有博盈投资

２２

，

８５０

，

０６３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９．６５％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嘉利恒德还持有博盈投资

１２

，

８５０

，

０６３

股，占总

股本的

５．４３％

，仍然为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二、股权强制划转的基本情况

１

、第一次权益变动

根据海淀区人民法院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出具的民事调解书｛文号为：（

２００９

）海民初字第

１９４３３

号｝

及强制执行裁定书｛文号为：（

２００９

）海民执字第

８４８８

号｝，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６

日，中道矿业有限公司与本公司第

一大股东北京嘉利恒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借款协议，约定：向中道矿业借款

２

，

６００

万元，嘉利恒德以

其持有的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

１

，

１００

万股股权及其他所有资产作为担保。 借款到期后，嘉利恒德

未偿还中道公司上述借款。 中道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嘉利恒德返还借款本金

２

，

６００

万元，并承担案件诉讼

费。 经法院主持协调，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嘉利恒德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８

日前返还中道公司借款本金

２

，

６００

万元或将嘉利恒德持有的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

１

，

１００

万股股权转让给中道公司以抵偿

２

，

６００

万

元借款本金，如嘉利恒德到期未履行前述约定义务，中道公司有权立即申请强制执行。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８

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裁定冻结嘉利恒德所持有的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３

，

８５０

，

０６１

股，冻结生效后，冻结期间产生的红股（含转增股）、配股一并冻结，冻结期限

自实施冻结之日起二年。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由于嘉利恒德未按调解书内容履行相应义务，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裁定：强制将

登记于嘉利恒德公司名下的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

１

，

１００

万股权变更至中道公司名下。 本次划转

后，嘉利恒德持有的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由划转前的

３３

，

８５０

，

０６３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４．２５％

）

减少至

２２

，

８５０

，

０６３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９．６５％

）。

２

、第二次权益变动

根据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８

日出具的《民事裁定书》｛文号为：（

２００９

）天执字第

６０２－１

号｝及《民事调解书》｛文号为：（

２００９

）天民初字第

１８７０

号｝，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６

日，本公司现第一大股东

北京嘉利恒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由于生产经营急需资金周转，与个人苑素贞（女，

１９６９

年

６

月

２２

日出生，

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夏溪新村

４００

号）在湖南省长沙市签订了一份《借款协议》，双方约定，个人苑

素贞在签署协议后的

３

日内向嘉利恒德公司提供短期借款

２４００

万元，借款期为

１０

日，借款利率为每日万

分之五，嘉利恒德公司若不能按期归还借款，应向苑素贞按延期支付期间应还借款的每日千分之一给付违

约金。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个人苑素贞通过银行电汇方式将

２４００

万元付至嘉利恒德公司指定的账户上。借款

期限届满后，嘉利恒德公司未能按约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故个人苑素贞诉请法院，要求判令嘉利恒德公司

立即归还借款本金

２４００

万元及支付违约金。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１

、被告嘉利恒德公司确认尚

欠原告苑素贞借款本金、利息及违约金共计

２４３１．６

万元；

２

、被告嘉利恒德公司应当在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８

日前

向原告苑素贞归还

２４３１．６

万元欠款，或者将其持有的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

１０００

万股在消除一切

处分限制条件后立即转让给原告苑素贞以抵偿上述

２４３１．６

万元欠款；

３

、 如被告嘉利恒德公司到期未履行

前述第二项约定的义务，原告苑素贞有权立即申请强制执行；

４

、双方无其他争执；

５

、本案受理费

１６３４８０

元，

减半收取

８１７４０

元，被告嘉利恒德公司自愿承担。

申请执行人（个人苑素贞）与被执行人北京嘉利恒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４

日经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审结，该案（

２００９

）天民初字第

１８７０

号《民事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

力并立案执行。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依法向被执行人送达执行通知书后，被执行人至今未按生效法律文

书所确定的义务履行。据此，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十一八条，第

二百二十条之规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０

日裁定如下：

冻结被执行人北京嘉利恒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万股股份

（该股份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４．２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出具《执行裁定书》，强制将登记于嘉利恒德公司名

下的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

１

，

０００

万股权变更至苑素贞名下。 本次划转后，嘉利恒德持有的湖北博

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由划转前的

２２

，

８５０

，

０６３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４．２５％

）减少至

１２

，

８５０

，

０６３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５．４３％

），仍然为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上述股权变更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完成过户手续。

３

、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第三

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况说明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嘉利恒德还持有博盈投资

１２

，

８５０

，

０６３

股，占总股本的

５．４３％

，仍然为博盈投资

的第一大股东。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恒丰制动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分别向自然人苑素贞、中道矿业购买其分别持有的博

盈投资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 上述交易完成后恒丰制动合计持有博盈投资

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

总股本的

７．１７７％

，并成为博盈投资的第一大股东，嘉利恒德将成为博盈投资第二大股东，具体交易情况详

见《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截至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嘉利恒德及其关联方不存在未清偿对湖北博

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负债、未解除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也不存在占用上市

公司资金的情况，或者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况。

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本报告签署之日前六个月内，北京嘉利恒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未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博

盈投资股票。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

息。

第六节 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次股权转让不违背其在此之前作出的承诺。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嘉利恒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于《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之签署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北京嘉利恒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周熠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负责人名单及证明文件；

三、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及执行通知书各一份｛文号为：（

２００９

）海民执字第

８４８８

号｝；

四、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调解书》｛文号为：（

２００９

）海民字第

１９４３３

号｝；

五、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文号为：（

２００９

）天执字第

６０２－１

号｝；

六、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调解书》｛文号为：（

２００９

）天民初字第

１８７０

号｝。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和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以备查阅。

附表

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湖北省公安县荆江大道

１７８

号

股票简称 博盈投资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６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北京嘉利恒德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芳草园

１２０５

、

１２０６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３３

，

８５０

，

０６３

股 持股比例：

１４．２９％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变动后数量：

１２

，

８５０

，

０６３

股 变动后比例：

５．４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

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６

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

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

债提供的担保，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

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7

2011

年

11

月

4

日 星期五


